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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合作的国际法审视与制度创新

——以PHEIC为视角

刘蔡宽

摘 要：构成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致命性传染病具备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识别特征和法

理基础，应该界定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其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突发性、高致病性、高传染性以及复

合性特征决定国际合作应对是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WHO 框架下现行应对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国际合作大多属于道义性合作义务，其确立的法律性合作义务缺乏责任惩罚机制。本次全球抗

击 COVID-19 疫情中，部分国家肆意将疫情污名化、政治化及采取过度防疫措施直接侵蚀了 WHO

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社会应在 WHO 框架下通过缔结《国际卫生安全合作框架公约》创新

国际合作机制，确立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安全观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构建国

际卫生安全合作法律机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合作；致命性传染病；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引 言

2019 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病（2019 Corona Virus Disease, 简称 COVID-19）疫情，已经蔓延全球并对人类

构成巨大威胁。2020 年 1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 WHO）将 COVID-19 列为“国

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简称 PHEIC）”。①  
2020 年 3 月 9 日，

WHO 经过疫情评估后再次宣布 COVID-19 已经构成“全球大流行病”。②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7 日，全球累计

确诊病例近 4 000 万例，累计死亡超过 110 万例。③  

面对突如其来的致命性传染疫情，中国政府积极与 WHO 合作，及时公开相关“疫情”信息。中国的抗“疫”

工作和效率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支持和高度评价。很多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对于中国政府全力阻击

疫情增添了信心。然而，部分国家却利用疫情Ԁ机采取过度应对措施，从航空运输、物流服务、人员流动等方

面不加区分地封堵中国，并将抗击疫情“政治化”、“污名化”，甚至有国家在全球抗疫最艰难时期宣布停止向

WHO 缴纳会费，对国际抗疫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类似，致命性传染病具有严重的Ԁ害性，不加预防和控制将可能“造

成大规模死亡或缩短生命机会，损坏国家这个国际体系中基本单位的存在。”④  应对 COVID-19 等致命性传染病

等安全威胁，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在现行国际法下，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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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战争形态下国际人道法适用研究

———以比例原则为中心

刘蔡宽
(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作为国际人道法的“保底原则”，比例原则集中体现了国际人道法的本质特征，在国际人道法中居于总括和

统属诸原则的主导地位。国际社会在应对外空武装冲突、网络武装冲突和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对国际人道法带来的挑

战时，应以比例原则为中心制定规制准则。第一，在加强外空安全国际立法的同时，根据外空特点对国际人道法作出新

的解释、补充新的规则; 第二，积极防范网络武装冲突，加强对网络武装冲突的规制研究，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国际人

道法规则作出适用网络武装冲突的新解释; 第三，禁止研发“完全自主”的智能武器，建立严格的自主武器系统审查制

度，在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机制下达成关于自主武器系统的议定书。

关键词: 国际人道法; 比例原则; 外空武装冲突; 网络武装冲突;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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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是国际法的一个主要分支，“系指出于人道原因，

限制武装冲突之后果的规则的总称，保护未参与

或不再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员，并且限制作战手段

和方法的使用”①。可见，国际人道法的立法宗旨

不是为了禁止或规范武装冲突本身，而在于尽量

减少、减轻它所造成的附带伤害。随着人类文明

的不断进步，国际人道法已经形成包括惯例和公

约在内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并确立了人道原则、区
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等基本原则。这些

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精髓，既体现在已有规则之

中，又为补充新的规则提供了立法依据。其中，比

例原则是“保底原则”，为衡量和判定武装冲突是

否违法提供了总体依据。因此，本文以比例原则

为中心，探讨新的战争形态下国际人道法的适用

问题。

一 历史溯源: 比例原则的由来及其
地位

所谓 国 际 人 道 法 的 比 例 原 则 (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就是指实施军事行为的一方应使

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附带伤害与预期的军事利益成

比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物体造成的

伤害，禁止过分的攻击和引起不必要的痛苦②。
国际人道法比例原则萌芽于欧洲中世纪中期

的宗教改革。1123 年，以罗马教会为首的天主教

在罗马召开第一次拉特兰大会( Lateran council) 。
会上，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 Guido of Vienne) 将

此前的零散规定系统化并正式发布禁令。其中，

杀伤力巨大的十字弓和劲弩等视为“不仁厚”“不

具有基督精神”而予以禁止使用③。显然，这一规

定初步体现了“禁止过分的攻击和引起不必要痛

苦”的比例原则。
进入热武器时代以后，如何尽可能减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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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条款之法律辨析

□ 王耀伟 刘蔡宽

摘 要:《民法典》第 1234 条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实践有着

积极的现实意义。不过，新增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条款，在一些法律术语、归责原则、请求权主体及

其位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适用问题，亟需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等途径予以明确。因此，本文

在梳理近年来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阐释“国家规定”和“国家规定的机

关”的具体内涵，认为应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违法性要件和过错责任原则，并确立国家规定的

机关优先请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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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屡见报端。如“湖

南郴州屋场坪锡矿‘11·16’尾矿库水毁灾害事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①“泰州 1．6 亿天价污染赔偿

案”②( 简称“泰州案”) 等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形式

复杂多样，此类案件的责任界定也比较困难。以泰

州案为例，常隆、锦汇等公司将污染废物出售给没

有废物处理资质的江中公司处置，而江中公司则非

法向河流倾倒污染物，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此案中，江中公司是污染物的直接排放

者，理应担责; 常隆、锦汇等公司以买卖方式处分涉

案副产酸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违反注意义务，故也

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泰州案虽已审结，但

其中需要注意一个责任认定的问题: 即常隆、锦汇

等公司所违反的注意义务，是否应作为其承担生态

环境修复责任的构成要件? 该问题可以归结为，行

为违法性是否应当作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构成要

件的问题，而这又直接牵涉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

责原则的认定问题。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指由生态环境损害的行

为人承担的一种对受损的生态环境采取一系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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